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对交通建设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激励措施办法（2022）的通知

各市交通运输局、财政局：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大督查激励力度的通知》（皖政办秘〔2022〕24号）要求，现将《对交通建设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激励措施办法（2022）》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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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安徽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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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通建设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激励措施办法（2022）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大督查激励力度的通知》（皖政办秘〔2022〕24号）以及《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对交通建设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交规划发〔2022〕33号）要求，为做好交通建设项目激励支持工作，结合工作实际情况，特修订本办法。
　　一、激励对象：交通建设项目管理任务完成情况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部省补助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执行进度情况好的市。
　　二、激励标准：
　　（一）分值构成：
　　1.项目管理任务完成情况（权重10%），考核各市年度高速公路和重点水运工程建设、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民用机场建设情况。该项采用省政府绩效目标考核各项评分。
　　2.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权重80%），考核各市年度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权重40%）和投资增量（权重40%）情况。以政府指定或兜底形式由省属企业实施的项目完成投资不计入各市完成投资。
　　3.部省补助投资项目资金执行进度情况（权重10%），考核各市交通建设项目中央车购税及省级财政资金预算执行率。主要包括：车购税按项目法下达的公路水路建设项目资金、车购税“以奖代补”用于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补助资金、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中用于农村公路安防提升项目补助资金，以及省级预算安排用于公路水路交通建设项目的补助资金执行率。
　　（二）计分方法：
　　1.各市项目管理任务完成情况得分=10%×各项考核评分平均值。
　　2.各市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量（包括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站场建设、水运建设、民航机场建设）得分=40×（该市年度投资总量/完成投资总量最高的市年度投资量）。
　　3.各市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增量（包括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站场建设、水运建设、民航机场建设）得分=40×（该市年度投资增量/完成投资增量最高的市年度投资增量）。若无投资增量则该项不得分。
　　4.各市部省补助投资项目资金执行进度得分=10×（该市年度交通建设项目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实际支出规模/该市年度交通建设项目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总规模）。车购税按项目法下达的公路水路建设项目资金、车购税“以奖代补”用于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补助资金，省级预算安排用于国省干线公路建设资金支出情况，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门、交通运输部门预算管理系统和相关资金数据系统，其余数据由各市交通运输局会同财政局提供。
　　（三）“一票否决”因素：相关工作被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督查检查考核通报批评或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指示及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中被通报批评的；相关工作在中央及省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中发现存在问题的；相关工作引发重大负面舆情，并造成不良影响的，或者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等问题的；全年部省补助投资项目资金支出进度低于全省平均进度的不能进入督查激励名单。
　　（四）激励名单确定原则：最终排名前三名且无“一票否决”事项的市拟进入激励名单。存在“一票否决”事项的市由后一个市替补计列排名。
　　三、激励措施：
　　（一）激励政策：进入督查激励名单的市，优先将其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交通建设项目列入年度建设计划，优先安排省级补助资金。
　　（二）激励奖金：省级安排1000万元对进入督查激励名单的市进行表彰奖励。其中：第一名奖励500万元，第二名奖励300万元，第三名奖励200万元。奖励市的个数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要求进行调整。
　　（三）奖励资金使用及申请程序：奖励资金仅用于交通项目建设。进入督查激励名单的市交通运输局应在符合财政性资金使用方向的前提下提出具体项目，原则上当年用于本级交通项目建设，具体项目及资金执行情况以正式文件报省交通运输厅备案。
　　四、激励程序：拟督查激励名单在省交通运输厅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省交通运输厅通过集体会议研究或者传签等程序审定最终督查激励名单。
　　最终进入督查激励名单的市在规定时间内将年度工作情况汇报材料（含政策条款、主要做法、工作成效等内容，字数在1000字以内）以及相关佐证材料报送省交通运输厅，省交通运输厅审核通过后，将激励名单和相关材料上报省政府办公厅。

